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储能应用分会
工作条例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分会名称：全称为“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英文译名为Energy Storage Applications Branch of China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Power Sources (缩写为CIAPS-ESA），简称“储能应用分会”。储能应用分会是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协会章程和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而设立的专业分会，在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不具有法人资格。
第二条  分会工作任务：在上级主管部门和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的领导下，团结、依靠广大关心储能专业的政府管理部门、优秀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开展行业内组织协调、自律、监督、信息沟通、咨询服务等工作，推动储能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相关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2章  业务范围及职责要求

第三条 储能应用分会组织召开国内、国际学术和业务交流活动；

第四条 开展调查研究，为政府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提供预案和建议；

第五条 总结交流企业改革与管理经验，帮助企业创新发展，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第六条 受委托对行业内的投资、开发项目进行前期调研、论证工作，并提供建议；为业主的采购、项目招标提供推荐意见；

第七条 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制修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开展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
第八条 收集和反馈行业产品质量信息，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工作，调解产品质量纠纷，宣传和推荐名优产品，协助上级作好质量管理工作；

第九条 开展行业统计和市场调查工作，研究分析国内外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

第十条 制定“行规行约”，建立行业自律性机制，规范企业行为，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第十一条 组织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和联合开发活动，培育完善技术市场，接受委托组织行业产品、技术鉴定和科技成果评审；
第十二条 编辑、出版、发行储能年鉴、行业分析报告、书刊等；
第十三条  组织分会会员单位参加总会组织的国际国内展览会和学术交流会。

第十四条 协助总会发展会员单位，做好储能应用分会会员单位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十五条 中国储能网（www.escn.com.cn）作为储能应用分会唯一指定信息发布平台，为分会会员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

第十六条  承担上级有关部门和总会委托的其它工作。
第3章 组织机构与管理

第十七条 储能应用分会理事会由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理事等组成。首届理事会人选由储能应用分会筹备组和有关单位提名推荐、经过充分协商、报总会秘书处审核，参照总会章程有关规定，理事当选须由会员大会二分之一以上代表选举同意。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须由二分之一以上理事选举同意。
第十八条 储能应用分会设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秘书长1名，由总会聘任。根据工作需要，可设副秘书长若干名，人选由储能应用分会秘书长提名，由分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第十九条 储能应用分会可设立专家委员会，委员应是本专业有威望、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并热心协会工作，能广泛联系本学科的科技队伍，原则上应是在职的专家。专家委员会主任应由熟悉本专业、有较丰富经验、热心协会工作、有较强的组织活动能力的同志担任。

第二十条 储能应用分会理事长单位应是专业学科牵头、归口或技术力量较强并热心协会工作的单位，并给予分会秘书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同时，储能应用分会秘书处要努力通过各种活动提高服务能力，增加分会的收入。

第二十一条 储能应用分会理事任期四年。储能应用分会理事会应按期换届，换届事宜需先报总会秘书处同意，换届工作由储能应用分会主持，本届储能应用分会理事会可对下届储能应用分会理事会人选进行推荐。储能应用分会理事会的换届改选应按总会要求做到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

第二十二条 对于热心协会工作、国内有名望的专家不再担任专家委员会工作时，储能应用分会报总部同意可聘为专委会顾问或专委会名誉委员。

第二十三条 凡愿意参加储能应用分会有关活动，遵守总会章程的单位，均可申请成为总会会员，按规定批准后，由总会核发会员单位证书。成为总会会员后即可参加分会活动。
第二十四条 储能应用分会每年年底应以书面形式向总会提交本年度业务活动总结和次年活动计划。

第二十五条 储能应用分会应本着民主办会的原则，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员大会。人数必须有2/3以上会员出席方可召开，会议中形成的相关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人数的2/3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六条 按“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会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交纳会费。
第4章 经费管理与使用

第二十七条 经费来源

1、总会的拨款，按规定以正式发票形式在总会报销；

2、理事长单位拨款；

3、国内外单位、企业、团体及个人的资助和捐款；

4、举办各种活动的收入；

5、承接科技项目和政府研究课题的收入；

6、其他合法收入；

7、储能应用分会的经费必须用于分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由总会统一收取和管理。

第5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经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理事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